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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各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及 
 各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師  
 
 
通告編號︰11/2012 

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（第 618 章）全面實施生效日期 
 
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（第 618 章）（下稱「《條例》」）全面實施生

效日期的公告的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已於 2012 年 11 月 21 日完成。 
 
《升降機及自動梯（一般）規例》（第 618A 章）、《升降機及自動梯

（費用）規例》（第 618B 章），和《條例》尚未實施的條文（以下

條文除外），將於 2012 年 12 月 17 日生效： 
 

(a) 第 9(4)條（在該條與違反第 9(2)條有關的範圍內）； 
(b) 第 13(4)條（在該條與違反第 13(2)條有關的範圍內）； 
(c) 第 39(3)條； 
(d) 第 43(4)條（在該條與違反第 43(2)條有關的範圍內）； 
(e) 第 45(4)條（在該條與違反第 45(2)條有關的範圍內）； 
(f) 第 69(2)條； 
(g) 附表 16 第 8(2)、9(2)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

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 及 26 條。 
 
前段所提的（a）至（f）項，是與違反關乎使用和操作的升降機或

自動梯須時刻展示有效的准用證的相關罪行條文。這些條文將於

2013 年 4 月 2 日開始實施。  
 
第（g）項關乎終止於《條例》下，申請成為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

程師或工程人員的過渡性安排的條文，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實施。 
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另行發出通告，以告知終止有關過渡性安排的

日期。 

Our reference 本署檔號 : 

Your reference 來函檔號 :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機電工程署 

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 

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
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
3 Kai Shing Street, Kowloon, Hong Kong 
www.emsd.gov.hk 

Telephone 電話號碼 : 

Facsimile  圖文傳真 : 

生效日期由

2012年 4月

2 日修訂為

2013年 4月

2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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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請分發本函或把函件張貼在公告板上，供貴 公司的有關人員

參閱。 謝謝！ 
 
機電工程署署長     
﹙崔偉誠         代行） 
 
 
副本抄： 建築署署長 （經辦人：總屋宇裝備工程師/2） 
   屋宇署署長 
   房屋署署長 （經辦人：高級經理(品質管理)） 
   勞工處處長 
   消防處處長 
   電梯業協會 
   註冊電梯營造商聯會有限公司 
   國際電梯工程師協會 
  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 
  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
 
 
2012 年 11 月 23 日 
 
 


